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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国际标准期刊号（ISSN）代理协议书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蓝港国际商务顾问（北京）有限公司
甲乙双方经共同协商，就甲方委托乙方申请国际标准期刊号（ISSN）一事达成如下协议：

1. 甲方委托乙方申请国际标准期刊号（ISSN）共    个, 期刊基本情况见《国际标准期刊号申请表格》。

2. 委托期限：自甲方提供全部资料之日起的1-3个工作周。如International ISSN Centre发现申请的期刊名称与已经登记的期刊名称相同或相似，则International ISSN Centre会要求申请人解释，经乙方代替申请人解释后一般可以成功申请，但委托期限将顺延若干个工作日。

3. 甲方需提供下列文件：

	1) 国际标准期刊号申请表格（ISSN Application Form）
	1份

	2) 出版公司的商业登记证（Business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）影印件
	1份

	3) 提供即将出版刊物的PDF文档（包含封面、版权页及所有内容页）
	1份


4. 委托费用：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费用¥        元（不含税）。以上收费均以乙方开具的收据或乙方指定的银行帐户实际收款为凭。

5. 乙方应在委托期限内完成甲方的委托事项，并向甲方提交International ISSN Centre 分配的ISSN。乙方可向甲方免费提供与该国际标准期刊号（ISSN）相对应的EAN-13条形码。如乙方未能在委托期限内完成甲方的委托事项，且不再委托乙方继续办理，则乙方应立即无条件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全部费用。

6. 甲方收到乙方提交的International ISSN Centre 分配的ISSN后，应及时出刊（一般不超过一个月），并向乙方提供首期印有ISSN的期刊7册，由乙方呈送International ISSN Centre备案（邮资由甲方承担，实报实销）。International ISSN Centre 在收到首期印有ISSN的期刊后，即会发出通知，将该ISSN号码永久性地分配给该刊（可验证）。

7. 乙方应确保该ISSN的真实性，否则乙方应按甲方所付金额的双倍进行赔偿。

8. 本委托协议书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
9. 本委托协议书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10. 本委托协议书传真件有效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蓝港国际商务顾问(北京)有限公司

签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 日












